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账户非现场开户实施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证券账户非现场开户业务，保障投资者

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洗钱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证券登记结

算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证券账户管理规则》等

有关业务规则，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证券账户非现场开户包括见证开

户、网上开户以及本公司认可的其他非现场开户方式。 

见证开户是指开户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在营业场所外面

见投资者，验证投资者身份并见证投资者签署开户申请表后，

为投资者办理证券账户开立手续；网上开户是指开户代理机

构通过数字证书验证投资者身份，并通过互联网为投资者办

理证券账户开立手续。 

第三条   开户代理机构应通过其公司网站为投资者办

理网上开户业务，不得利用第三方网站办理网上开户业务。 

第四条   开户代理机构在开展证券账户非现场开户业

务前应当向本公司报备业务、技术方案及相关准备情况，包

括但不限于见证人员管理等业务制度、非现场开户业务流程、



技术支持及风险控制措施等内容。 

第五条   开户代理机构办理证券账户非现场开户业务，

应当严格落实账户实名制要求，认真审核投资者身份真实性，

确保投资者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 

第六条   自然人投资者通过非现场方式开户的，应当由

本人亲自办理。 

第七条   开户代理机构应当对证券账户非现场开户投

资者进行回访并保存回访记录，回访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一）核实投资者是否本人开户； 

（二）核实开户是否为投资者本人意愿。 

开户代理机构可以先回访、回访成功后开立证券账户，

也可以先开立证券账户、回访成功后方允许证券账户使用。 

第八条   开户代理机构通过非现场方式为投资者开立

证券账户的，可通过邮寄等方式向投资者发放证券账户卡；

若经投资者同意，也可不打印纸质证券账户卡，但应当以短

信、电子邮件等适当方式及时将开户结果反馈给投资者。 

第九条   开户代理机构应当采集自然人投资者或机构

投资者经办人头部正面照，妥善保管投资者开户申请材料以

及本办法要求的记录证券账户非现场开户过程采集的影像

（音）资料。影像（音）资料应清晰可辨、真实有效。 

第二章  见证开户 

第十条  开户代理机构应当建立见证人员管理制度，明



确见证人员执业要求、岗位职责等事项，规范见证人员执业

行为。  

见证人员应当为与开户代理机构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作

人员，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开户代理机构营销人员不得

担任见证人员。 

见证人员应履行核实投资者身份、确认开户为投资者真

实意愿以及见证投资者签署开户申请表等职责。 

第十一条  当面见证开户的，开户代理机构可以委派两

名或以上工作人员为投资者办理开户手续，其中至少一名应

为见证人员；视频见证开户的，开户代理机构可以委派一名

或以上工作人员面见投资者，并由开户代理机构见证人员通

过实时视频方式完成见证。 

第十二条  开户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应当向投资者出示

工作证件，并告知投资者可通过开户代理机构网站、开户代

理机构客服热线核实身份，其中，担任见证人员的工作人员

还应告知投资者可通过上述途径核实其见证人员身份；并可

以通过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核实执业资格。 

第十三条  投资者提交开户申请材料后，开户代理机构

应当审核投资者与其提供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一致性，以

及投资者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等开户申请材料的有效性。 

开户代理机构还应当通过身份证阅读器或公安部身份

证核查系统核查自然人投资者或机构投资者经办人有效身



份证明文件的真实性。 

第十四条  开户代理机构应当采集并留存能够真实反

映其见证过程关键步骤的证明材料。 

第三章  网上开户 

    第十五条  自然人投资者申请开立证券账户，可以通过

网上开户方式办理。 

第十六条  投资者应当使用本公司或本公司认可的其

他机构颁发的数字证书作为网上开户的身份认证工具。 

第十七条  开户代理机构接受投资者通过数字证书办

理相关业务，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保相关手续

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第十八条  投资者应当使用数字证书登录开户代理机

构网站，按要求提交开户申请材料。 

开户代理机构应当对数字证书记载的投资者信息与投

资者开户申请表填报的投资者信息进行一致性比对，审核开

户申请材料后，按照相关规定为投资者办理开户手续。 

第四章 其他规定 

第十九条  开户代理机构采用本办法规定方式以外的

其他方式开展证券账户非现场开户业务的，应获本公司同意

后方可实施。 

第二十条  开户代理机构开展证券账户非现场开户业

务，应当参照现场开户要求对开户申请材料进行凭证电子化



管理，但暂不向本公司报送。 

第二十一条  开户代理机构应当区分见证开户、网上开

户等方式对非现场开立的证券账户进行标识。 

向本公司报送账户标识信息的具体事项另行通知。 

第二十二条  投资者开户申请表、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

印件，机构投资者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负

责人）证明、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

件及对经办人的授权委托书、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复印

件等纸质申请材料可用数码照片、电子扫描件或其他电子文

件替代。 

第二十三条  数字证书应在确认投资者身份的真实性

基础上发放。本公司数字证书的颁发及使用等有关事项另行

规定。 

第二十四条  自然人投资者及机构投资者经办人根据

相关规定持居民身份证以外的身份证件作为有效身份证明

文件办理业务的，不适用本办法关于开户代理机构应当通过

身份证阅读器或公安部身份证核查系统核查其有效身份证

明文件真实性的规定。开户代理机构应当通过适当方式核查

上述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真实性。 

第二十五条  开户代理机构可比照本办法非现场开户

方式，为投资者办理证券账户注销手续。 

第五章 自律管理 



第二十六条  开户代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非现场开户

风险监控机制，对重要操作进行监督检查，并建立健全内部

管理责任追究机制。 

第二十七条  本公司对开户代理机构开展非现场开户

业务进行检查。 

第二十八条  本公司对开户代理机构证券账户非现场

开户业务进行自律管理。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开户代理机构，本公司按照《证券

登记结算业务参与机构自律管理措施实施细则》，采取口头

警示、书面警示、约见谈话、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等措施；

情节严重的，采取暂停开户代办点的开户代理业务资格，直

至暂停或终止开户代理机构的开户代理业务资格；涉嫌违法

违规的，移送中国证监会或司法机关处理。 

根据本办法所采取的纪律处分措施，本公司将记入诚信

档案。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未尽事项依照本公司《证券账户管

理规则》等相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本公司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